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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研讨会会议纪要 

    2002年5月13日至15日,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在武汉召开《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利工程

部分）（以下简称《 强制性条文》）修订研讨会，会议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汪易森总工主持。水利

部何文垣总工、国际合作与科技司陈明忠副司长、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的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参加会议的有朱伯芳院士、谭靖夷院士及曹楚生院士等水利专家及代表，共108人。 

    会议听取了《 强制性条文》编制、宣贯及监督检查工作的介绍，认为《 强制性条文》自发布实施一年多

来，对贯彻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对执行国家及行

业技术标准，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会专家和代表就《 强制性条文》的修订进行了认真

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现将会议的主要讨论意见纪要如下：    

    一、从WTO非关税措施协议的要求看，制定、发布并修订《强制性条文》非常必要 

    目前，我国虽然也采用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相结合的技术控制体系，但是我国的技术标准分强制性标准和

推荐性标准，且大多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也并非完全自愿执行。我国的强制性标准虽然具有技术法规的

特性和作用，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技术法规，同时在我国的强制性标准中，混存着某些非强制性条款，推荐性标

准中混存着某些强制性条款。要改变这种现象，制定、发布并修订《强制性条文》是非常必要的。 

    二、明确执法主体和程序，落实违规处罚 

    《强制性条文》为实施国务院《条例》提供具体的技术支持，对参与水利工程建设活动的各方都具有约

束，也是政府对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的依据。监督执法是一项长期、不间断的工作，为使监督执法落到实处，有

必要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和程序，分清责任，使执法真正走上正轨。 

    三、修订《强制性条文》，应从严筛选 

    按建设部的要求，《强制性条文》从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摘录需要强制执行的章、节、条的内容和编号，

按照工程分类、内容联系和逻辑关系，排列汇总。 

    所摘录的内容必须是直接涉及工程建设安全、卫生和其他公众利益的、必须严格执行的强制性条款。同

时，要考虑到保护资源、节约投资、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摘录的内容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

实施监督。 

    对《强制性条文》的内容按以上要求衡量，将不是直接涉及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方面的非强制性的内容删

除，使条文更具针对性。 

    另外，一些条文的约束用语虽然很严格，但是实际工作中很难把握，操作性也比较差，建议也不要录入，

增强条文的可操作性。 

    四、适当增加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的内容。 

    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在工程建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社会影响也很大，应适当增加有关内容。 

    五、适当增加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安全要求。 

    在水利工程建设标准中，适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标准较多，适用于小型工程的标准相对较少，希望《强制性

条文》能增加对中小型工程的安全要求。 

    六、《强制性条文》应相对稳定，按一定周期修订。 

    每年对《强制性条文》进行修订，一方面，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也不太符合法规

需要相对稳定，便于实施、监督的客观要求。建议结合水利技术标准制定、修订周期，适时修订《强制性条

文》。 

    七、尽快组建《强制性条文》咨询委员会 

    为使《强制性条文》的管理更符合实际情况，建议按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尽快组建《强制性条文》咨询

委员会，制定工作准则，该准则包括总则、任务、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及附则等。 

    八、按照要求完成《强制性条文》的修订 

    请参加《强制性条文》修订的单位和专家，以强制条文的修订为契机，积极研究条文的具体内容，按照修

订研讨会的意见和建议，完成《强制性条文》的修订工作。 

    本次会议得到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科技外事局及长江委设计研究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会务的同志付出了辛

勤的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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